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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08 广而告之

（2019）浙0784民初7号
徐含珍：原告童伟枢与被告徐含珍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84
民初7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9）浙0784民初669号
翁振宁（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白云中路

11 幢 2 单 元 302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003140017）：本院受理原告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被告翁
振宁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19）浙 0784 民初 669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由被告翁振宁归还原告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透支款 189644.21
元并支付透支利息、违约金、分期手续费（透支利
息、违约金、分期手续费按信用卡用合约约定计
收，以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款限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翁振宁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
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505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5450 元，由被告翁振宁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你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2019）浙0784民初1103号
朱笑美（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西街四弄

8号,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6902098466）：
本院受理原告裘雪燕诉被告朱笑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84 民初 110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
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
定，判决如下：由被告朱笑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归还原告裘雪燕借款 5 万元并支付利息（利
息从 2013 年 1 月 9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公告
费400元，合计1700元，由被告朱笑美负担。请你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2019）浙0784民初3993号
王庆和（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河南二村

学 东 16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711081471）：本院受理原告东阳市
南马宇鸿货物运输服务部与被告王庆和运输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784 民初 399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由被告王庆和支付原告东阳市南马宇鸿货
物运输服务部运费 3775 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
三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5 元

（已减半收取），由被告王庆和负担。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立
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2019）浙0784民初1404号
潘晓敏：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84 民初 1404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潘晓敏归还原告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透支款
本金135588.47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分期手续
费（均按信用卡合约约定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但
总额不超过年利率 24%）。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
五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160

元，公告费400元，合计4560元，由被告潘晓敏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2019）浙0784民初926号
舒晓琴、吕志峰：原告胡福山与你们民间借

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784 民初 926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
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应。

( 2019)浙0784民初1046号
胡 鑫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362422199106141130):本院对原告周存亮与
被告胡鑫、曹黄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84 民初
10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象商初字第66号
施安全：本院受理原告林加朋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永象商
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施安
全支付原告林加朋货款 65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从 2015 年 2 月 9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
之日至），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被告施安全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1426 元，
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826 元，由被告施安全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10517号
王滔：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10517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王滔归还原告上海浦东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分 行 透 支 款 本 金
222949.62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分期手续费（均
按信用卡合约约定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但总额不
超过年利率 24%）。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
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70元，公告费400
元，合计 6370 元，由被告王滔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10059号
陈金肖（住址为：浙江省永康市龙山镇尚黄

桥 村 87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205255526）：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 0784 民初 10059 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如下：由你归还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透支本金 19878.29 元，并支付利息

（利息计算至2018年10月17日止为1982.48元，
自 2018 年 10 月 18 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违约金（违约金计算至 2018 年
10 月 17 日止为 2056.08 元，自 2018 年 10 月 18
日起按每月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5%收取，最低1
元，最高 500 元，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利息、违
约金总额以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款限本判
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你未按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归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
理费 398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人民 798 元，由
你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龙
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提
交上诉状时一并预交诉讼费用 398 元，上诉期满
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专户名称：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财政汇缴专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金华
市分行营业中心或直接交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收费室；汇入账号：19699901040004090。

（2019）浙0784民初1049号
潘武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84 民初 1049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潘武军归还原告浙江永
康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透 支 款 本 金
42130.28 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均按贷记卡合
约约定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但总额不超过年利率
24%）。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102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420 元，由被告潘武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9）浙0784民初1549号
成汉超：本院受理原告陈利笋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84
民初 154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
成汉超支付原告陈利笋货款 1250490 元并支付
逾期利息（利息从 2018 年 9 月 6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由被告成汉超支付
原告陈利笋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费15000
元。上述一、二项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
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6324 元，公告
费 400 元，合计 16724 元，由被告成汉超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2019）浙0784民初3031号
胡玲玲：本院受理原告方灿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84 民
初 303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胡
玲玲归还原告方灿借款 28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自 2019 年 4 月 12 日起按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
清之日止）。二、由被告胡玲玲支付原告方灿为
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2000 元。上述
一、二项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
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296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
胡玲玲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9)浙0784民初1182号
王文东（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王南山村南

山 路 30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907053814）：原告浙江永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文东信用卡纠
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84 民初 1182 号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王
文东归还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透支本金 9736.83 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

（利息从 2018 年 5 月 17 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违约金从 2018 年 5 月 17 日起按
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百分之五计算至 2019 年 3
月 28 日止。利息和违约金两项相加不得超过年
利率 24%）。款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
如被告王文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元，公告费400元，
合计514元，由被告王文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2019）浙0784民初437号
应晓英（住址为：浙江省永康市西溪镇黄溪

滩 村 259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509035324）:本院受理原告黄江
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84 民初 1390 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由你归还黄江借

款 291000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 2016 年 3 月 30
日起按月利率 1.5%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款
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你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7696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8096 元，由你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龙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提交上诉状时一并预交
诉讼费用 7696 元，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的，
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专
户名称：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财政汇缴专户）；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市分行营业中心或
直接交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室；汇入账号：
19699901040004090。

（2019）浙0784民初3048号
李梦庚（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村牛

栏头 23 号）：本院受理原告应根长与被告李梦
庚、章俊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84 民初 3048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李梦庚于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应根长借款 10 万元并支
付利息（计算至 2016 年 6 月 24 日止的利息为
49500 元；其余利息从 2016 年 2 月 25 日起按月
利率1.5%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
应根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归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176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李梦庚负担。请你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504办
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3503号
郑玲儿、徐康健：本院对原告徐国祥与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 送 达（2019）浙 0784 民 初 350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9）浙0784民初3765号
徐能（住永康市江南街道周塘村 40 号）：吕

玉环（住永康市江南街道周塘村 40 号）：本院受
理原告翁美与被告徐能、吕玉环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
浙 0784 民初 376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由被告徐能归还原告翁美借款 93 万元，并支付
利息（利息自 2015 年 5 月 15 日起按月利率 2%
计算至还款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翁美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归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590 元（已减半
收取），由被告徐能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 504 办公室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再2号
永康市德贵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申请再审人陈潮阳与被申请再审人永康市德贵
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和
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三十日
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9 年 10 月 15 日 8 时 40
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张丽英、朱蓓蕾、章璐，开
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5 号审判庭
(东门三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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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四联房产连锁品牌，更值得信赖

买卖房找四联房产
总店:南苑东路 37-1 号（永三中门口）87103518
1 店:望春西路 52 号（康廷大酒店边）87111407
2 店：金胜路 68 号（房管大楼对面）87129016
3店:华丰东路27号（普兰德洗衣店旁）87181590
5 店:丽州北路 278 号（丽州首府门口）87119096
6 店:溪心路 385 号（丽州一品对面）87118818
7 店:城东路 567 号（盛武肥牛对面）87118998
8 店:丽州南路 58 号（金华银行旁）87115690

★交易资金全程介入监管，买房更安全
★找四联买房，享合作银行按揭优惠政策

厂房专卖店:望春东路 129 号（燃料大厦对面，
五金城工商所隔壁）81715886、13967930567

一、概况：1、本工程为0.4千伏配电
线路新建工程（临时用电）；2、安置区施
工用水给水安装工程。

二、工程预算：1、485404元
2、186316元

三、资质要求、报名资料、地点：见
市公共资源网

报名时间：2019年7月9日至10日
电话：18867978857 519654

永康经济开发区苏溪村经济合作社
浙江鼎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5日

招标公告
芝英菜场坐落于芝英镇黄金地段，后城街与灵溪街之

间，西邻大型钢铁市场，与永东一线相连接，交通便利、人
气集聚、四周工业区林立、外来人口之多、居民生活集中，
是经商的理想场地。

芝英菜场是芝英周边乡镇大型的批发兼零售中心菜
场。经营范围：蔬菜、肉类、水产品、酱菜、干鲜果、冷冻食
品、卤味、餐饮、副食百货、服装、超市二层共1600平方米，
几十大类行业进行招租，品种齐全，生意兴隆。

本市场欢迎广大经营人士加盟，具体事项详见芝英菜

场商位投标须知。
报名时间：2019年7月8日至19日16:00止
招标时间：2019年7月20日上午9：00
联系地址：芝英菜场办公室
电话：13967450895 610895

13905892587 692587

永康市芝英镇芝英菜场
2019年7月5日

芝英菜场摊位招商


